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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以下简

称“债务重组准则”）的规定，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

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

法院的裁定作出让步的事项。本文主要针对债权人的会计处

理进行探讨，认为债权人对重组债权计提不同金额的资产减

值准备，会导致其债务重组损失信息的披露项目不同，从

一致性原则出发，应对债权人债务重组损失信息进行统一列

报。

一、对债权人债务重组损失信息提供的思考

1援 从债务重组准则看。按照现行债务重组准则的规定，

总的来说，企业进行债务重组，在债权人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情况下，债权人重组当期提供的会计信息会出现以下问题：当

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等于债权金额与实际收到的资产

或获得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的情况下，债务重组损

失全部表现为前期（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期间）的资产减值损

失，不影响债务重组当期利润；当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大于债权金额与实际收到的资产或获得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之

间的差额的情况下，债务重组损失部分表现为前期（计提坏账

准备的会计期间）的资产减值损失，部分表现为冲回本期资产

减值损失，从而会增加债务重组当期利润；当已计提的资产减

值准备金额小于债权金额与实际收到的资产或获得的股权的

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的情况下，债务重组损失部分表现为前

期（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期间）的资产减值损失，部分表现为

本期的债务重组损失（营业外支出），从而会减少债务重组当

期的利润。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主要是现行会计准则体系强调资

产负债表观，企业向报表使用者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必须保证

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尽可能公允，从谨慎性原则出发，企业对应

收债权必然会根据其收回的可能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以

能够收回的金额列报于资产负债表中。但由于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需要职业判断，需要根据债务人的财务状况进行估计，

这必然无法保证所估计的资产减值损失与将来实际发生的损

失完全一致。

因此，在现行债务重组准则下，报表使用者不能仅仅依靠

利润表中“营业外支出”项目所提供的债务重组损失，就完全

确定相关的债务重组信息，而应该结合资产减值损失等项目

进行综合分析。

2援 从一致性角度看。债权人由于债务重组而获得的债务

人用来还债的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其应收的债权金额之间的差

额，无论其会计处理如何，都应该属于同一个事项引起的结

果，这个结果应该是债权人最终遭受一定的损失，以低于原债

权价值的金额收回了债权。那么，这个损失金额应该计入一个

统一的会计账户中，并列报于会计报表的同一个项目里。而按

照现行债务重组准则的规定，债权人由于债务重组而发生的

损失，既可能全部体现在“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中，又可能全部

体现在“营业外支出”项目中，还可能部分体现在“资产减值损

失”项目中，部分体现在“营业外支出”项目中。而且，在债务重

组当期提供的信息可能会减少会计利润，也可能会增加会计

利润，容易使报表使用者产生误解。

3援 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看。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债

权人由于作出让步而少收的应收债权，实质上就是债权人所

持有的应收债权这项资产发生的减值损失，因此，不管哪种情

况，都没有必要计入营业外支出，而全部由“资产减值损失”科

目核算即可。另外，如果要将债务重组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

则应按照实际发生的损失计入，即按照实质上的真正损失计

入，而不是按照由于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而形成的形式上的

损失金额计入。

4援 从利润调节角度看。基于现行债务重组准则，对于债

权人来说，虽然最终将遭受一定的损失，但仍然有可能通过安

排债务重组的期间进行利润转移，比如可以对准备进行债务

重组的应收债权在债务重组的前期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然

后在债务重组当期将所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转回，以实现将

利润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期间转移到债务重组期间。

二、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行会计准则体系充分体现了谨慎

性原则，对应收债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必须的，但可以考虑

将债权人由于债务重组所承担的损失这一信息统一反映在利

润表的一个项目中。至于利润调节问题，实际上，基于谨慎性

原则，有些项目需要在资产负债表日预计损失金额，由于预计

损失需要职业判断，预计损失金额的不同会对各期的利润产

生影响。《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对未决诉讼或

有事项引起的预计负债，就考虑到所估计的预计诉讼损失可

能对利润产生较大的影响，而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企业在资产

负债表日，依据当时实际情况和所掌握的证据原本应当能够

合理估计诉讼损失，但企业所作的估计却与当时的事实严重

不符（如未合理预计损失或者不恰当地多计或少计损失），应

当按照重大前期差错更正的方法进行处理，即进行追溯重述。

这样，就可能防止企业滥用谨慎性原则。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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